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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14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0018 号提案的答复

李晓峰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0018”号“关于推动沪港合作，利用香港法律及争

议解决优势赋能上海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及非洲市场的提案”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集中梳理相关政

策文件，召开专题工作会议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商

务委、市国资委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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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您在提案中提及做实“实战型”培训与指引、建立沪港法律服

务“一站式”对接、以政策工具引导企业形成“常态化合规投入”

等建议，对我市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加强沪港合作。在沪港合作机制框架下，

我局高度重视沪港法律事务合作，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长期携手

并进，共同推动沪港法律服务蓬勃发展。重点涉及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是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制度型开放。2025 年，我局印发《关于香港

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上海

市开展合伙联营的实施办法》，取消、降低港澳律所与内地律所合伙

联营的出资比例等限制条件，鼓励内地律所与香港律所合伙联营。

目前，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与香港柯伍陈律师事务所已开设上海首

家沪港联营律所。二是加大沪港双方法律服务人才交流合作力度。

我局注重发挥香港区位、资源优势，指导上海市律师协会与香港大

律师公会、香港律师会签署合作备忘录，依托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，

在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设立首个“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实践基地”，

为上海律师提供实战训练场景。2025 年已开展第一期培训。三是强

化涉外法律风险防范。我局编制发布法律风险防范与服务指引 20 余

期，发布首批《企业海外投资评估指引》（分别针对老挝、越南、印

度尼西亚等），针对出海企业不同需求场景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保障。

发布《上海律所海外服务网点指南（黄页）》2.0 版，收录我市律所

通过多种形式设立的海外服务网点 118 家。我市仲裁机构已在香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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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班牙等境外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。

下一步，针对您在提案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拟在以下三个方

面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：一是持续深化沪港法律服务合作。我局将

依托沪港合作平台，持续深化法律服务领域合作，加强合作交流，

共同打造数字化法律服务矩阵，整合人才库、机构库和知识库资源，

进一步提升上海律所服务企业“出海”能级。二是提升企业合规意

识和合规工作水平。我局将继续聚焦出海企业需求，研究编制提供

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指引，针对性开展以出海合规及风险防范预警为

主题的法律实务专题培训，指导行业组织研究制作分类合同模板供

相关企业参考，帮助出海企业提升维护海外合法权益能力。三是打

造“一站式、全链条、数智化”的国际法律服务枢纽。聚焦企业出

海全生命周期法律服务需求，集成我市律师、仲裁、商事调解、公

证、司法鉴定等优质涉外法律服务资源，及时发布国别指南、涉外

法治动态、业务培训等资讯，依托平台向相关企业开展针对性信息

推送服务，提供合规工具、争议解决指引、法律咨询等公共法律服

务，提升企业风险防范预警和合规经营能力，为出海企业提供高品

质精准化法律服务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沪港涉外法律服务合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

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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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5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5 日印发


